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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３９

号华业国际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公司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２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５５７

，

３２２

，

０５２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９．１３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红女士主持，会议采取现场与网

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９

人；

２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

３

、董事会秘书赵双燕女士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议案名称：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和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５７

，

２３０

，

４５２ ９９．９８ ９１

，

６０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２

、议案名称：

２０１５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５７

，

２３０

，

４５２ ９９．９８ ９１

，

６０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３

、议案名称：

２０１５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５７

，

２３０

，

４５２ ９９．９８ ９１

，

６０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４

、议案名称：

２０１５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５７

，

２３０

，

４５２ ９９．９８ ９１

，

６０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５

、议案名称：

２０１６

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５７

，

１６４

，

１５２ ９９．９７ １５０

，

２００ ０．０２ ７

，

７００ ０．０１

６

、议案名称：

２０１５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５７

，

２３０

，

４５２ ９９．９８ ９１

，

６０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７

、议案名称：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及薪酬兑现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５７

，

２３０

，

４５２ ９９．９８ ９１

，

６０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８

、议案名称：制定

２０１６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５７

，

２３０

，

４５２ ９９．９８ ９１

，

６０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９

、议案名称：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５７

，

２３０

，

４５２ ９９．９８ ９１

，

６０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１０

、议案名称：关于认定李仕林及其控制的企业为公司关联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５７

，

２３０

，

４５２ ９９．９８ ９１

，

６０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１１

、议案名称：公司与华业发展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

２０１６

年度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２３

，

３３５

，

４２１ ９９．９５ ９１

，

６０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１２

、议案名称：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预计与关联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５７

，

１６４

，

１５２ ９９．９７ １５７

，

９０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１３

、议案名称：公司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预计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５７

，

２３０

，

４５２ ９９．９８ ９１

，

６０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持股

５％

以上普通股股东

５５２

，

２３１

，

８８６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持股

１％－５％

普通股股东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持股

１％

以下普通股股东

４

，

９９８

，

５６６ ９８．２０ ９１

，

６００ １．８０ ０ ０．００

其中：市值

５０

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２

，

０９０

，

６３３ ９９．０１ ２０

，

７００ ０．９９ ０ ０．００

市值

５０

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２

，

９０７

，

９３３ ９７．６１ ７０

，

９００ ２．３９ ０ ０．００

（三）涉及重大事项，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６ ２０１５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４

，

９９８

，

５６６ ９８．２０ ９１

，

６００ １．８０ ０ ０．００

９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４

，

９９８

，

５６６ ９８．２０ ９１

，

６００ １．８０ ０ ０．００

１１

公司与华业发展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额及

２０１６

年度预计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４

，

９９８

，

５６６ ９８．２０ ９１

，

６００ １．８０ ０ ０．００

１２

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预计与关联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４

，

９３２

，

２６６ ９６．８９ １５７

，

９００ ３．１１ ０ ０．００

１３

公司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预计对外提供

担保的议案

４

，

９９８

，

５６６ ９８．２０ ９１

，

６００ １．８０ ０ ０．００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十三项，为出席会议股东表决议案，其中《公司与华业发展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

２０１６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需要股东华业发展（深

圳）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１３

项议案为特别议

案，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议案，应

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山涛律师、甄晓华律师

２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334� � �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2016-036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及会议

资料已于

2016

年

5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

(

星期三

)

上

午

9:30

在深圳市南山区龙井高发科技工业园

4

号厂房英威腾大厦六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由董事长黄申力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

亲自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

,

无缺席

董事。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

,

形成以下决议

: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注销及回购的议案》。

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等原因

,

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

公司对相应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进

行注销及回购。

详细内容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注销及回购的公告》。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详细内容见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二、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符合条件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符合条件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

见

,

详细内容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三、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因本次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32,010

股

;

公司

2015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于

2016

年

1

月

6

日通过董事会审议进行首次

授予

,

并于

1

月

29

日完成限制性股票登记

,

数量

30,382,000

股

;

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的期权采取自主行权模式

,

自公司上次董事会审议变更注册资本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10

日期间

,

激励对象以自主行权方式行权共计

482,373

份。由此

,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71,803.5349

万元变更为

74,886.7712

万元。

《公司章程》修订如下

:

《公司章程》第六条

:

原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1,803.5349

万元。

修订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4,886.7712

万元。

《公司章程》第十九条

:

原为

:

公司股份总数为

71,803.5349

万股

,

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修订为

:

公司股份总数为

74,886.7712

万股

,

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该议案由董事会完成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及子公司可使用

的银行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充分利用银行授信

,

支持子公司业务发展

,

经与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协商

,

其

中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不超过

8,000

万元

,

授信期限为

1

年

,

调整为公司及子公司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不超过

8,000

万元

,

其中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授信额度人民币不超过

5,000

万元

,

子公

司深圳市英威腾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交通技术公司”

)

使用授信额度人民币不超过

3,

000

万元

,

授信期限为

1

年

,

授信品种为保函。子公司交通技术公司可使用额度

3,000

万元由本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相关详细内容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公告》。全体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详细内容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

五、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

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为满足子公司交通技术公司快速发展下的日常生产经营资金所需

,

同意交通技术公司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不超过

5,000

万元

,

授信品种为保

函。授信期限为

1

年

,

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资金额

,

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

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授信额度

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

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担保相关详细内容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公告》。全体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详细内容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

以上议案四、议案五经出席会议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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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及会议

资料已于

2016

年

5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

(

星期三

)11:

00

在深圳市南山区龙井高发科技工业园

4

号厂房英威腾大厦六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由

监事会主席董瑞勇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3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3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注销及回购的议案》。

经核查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预留部分的部分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因离职等原因已不符合激励

条件

,

根据《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中

的相关规定

,

同意公司取消相关人员的股票期权并办理注销手续。预留部分的部分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因离职等原因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同意公司将原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价格计

算结果准确

,

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二、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符合条件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确认

,

监事会认为

:

经认真审核

,

按照《深圳市英威腾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

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的预留部分的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可行权

/

解锁条件已满足

,

激励对象行权

/

解锁资格合法、有

效

,

同意公司为本次申请解锁

/

行权的激励对象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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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留部分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注销及回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注销的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2014

年

5

月

27

日

,

公司本次注销的股票期权共计

32,010

份

,

共涉及激励对象

4

人。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2014

年

5

月

27

日

,

授予价格为

6.77

元

/

股。公司本次回

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32,010

股

,

因实施了

2014

年度权益分派

,

回购价格为

3.384

元

/

股

,

共涉

及激励对象

4

人。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注销及回购的议案》

,

同意将因

离职等原因不符合条件的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已获授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

原限制性

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

具体内容如下

: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

、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21

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

摘要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其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

公司对《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进行了修订

,

并于

2013

年

7

月

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

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

,

公司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3

、激励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

,

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19

日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激励计划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公司及激励对

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所

必须的全部事宜。

4

、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7

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进行调整的议案》以及《关于向

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确定以

2013

年

8

月

8

日作为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的首次授予日

,

向激励对象授予相应额度的股票期权和

/

或限制性股票。由于部分激励对象

因离职等原因

,

放弃认购股票期权或限制性股票

,

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从

240

人

调整为

232

人

,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由

566

万份调整为

557.9

万份

;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

象从

240

人调整为

233

人

,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从

581

万股调整为

572.9

万股。

5

、公司已于

2013

年

8

月

27

日完成了《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所涉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

鉴于激励对象郭迪

金、吴广让、吴伟杰、毕金成、廖浩、龚再祥、菅典杰、董平、胡明华、黄国强、迟屹楠、胡培培、胡

锋共计

13

人由于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全部或部分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原因

,

公司限制性

股票实际认购

220

人

,

实际认购数量

554.55

万股。

6

、

2014

年

1

月

20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

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张

侃、李诚、黄忠斌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张侃、李诚、黄忠

斌、郭迪金因离职不符合行权条件。根据相关规定

,

公司决定将原激励对象张侃、李诚、黄忠斌

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

将原激励对象张侃、李诚、黄忠斌、郭迪金已

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予以注销。本次注销股票期权

10.05

万份

,

占注销前总股本

355,753,500

股的比例为

0.028%;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7.4

万股

,

占回购注销前总股本

355,753,500

股的比

例为

0.02%,

回购价格

4.51

元

/

股

,

公司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公司股票期权

注销和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2014

年

3

月

26

日办理完成。由此

,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

公

司总股本将由

355,753,500

股变更为

355,679,500

股。

7

、

2014

年

5

月

27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预留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

董事会认为预留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条件已经成就

,

同意向

74

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61.5

万份

,

授予限制性股票

61.5

万股。

8

、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4

日完成了《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所涉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

因激励对象

全丽芬、郑建敏由于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6

万股。鉴于此

,

此次

限制性股票实际认购

72

人

,

实际认购数量

59.9

万股。 公司总股本由

355,679,500

股增加至

356,

278,500

股。

9

、

2014

年

7

月

21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

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股票期权数量和价格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

/

解锁期符合条件的议案》

,

同意对程宏伟、吴广勤、王劲

松、毕锋杰、王天彬、陈勇、刘文科、林瀚、李占军共计

9

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持

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68,000

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

回购注销完成后

,

公司股份总数

将从

356,278,500

股减至

356,110,500

股

,

激励对象调整为

208

名

;

同意对激励对象刘文科、董平、

迟屹楠、陈勇、吴广勤、菅典杰、程宏伟、胡培培、林瀚、王天彬、毕锋杰、王劲松、李占军、胡锋共

计

14

人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股票期权共计

217,000

份予以注销

,

授予股票期权总数调整为

5,261,500

份

,

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214

人。由于公司实施了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

,

依据相关规定

,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9.63

元

;

同意按照《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规定办理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相关事宜。

10

、

2015

年

1

月

20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同意对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徐国平、尹先文、杨武、崔

小兵、史晓锋、付赛春、刘礼、黄国华、郑开科、胡明华共计

10

人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股票

期权共计

95,850

份予以注销

,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总数调整为

5,165,650

份

,

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204

人

;

对预留部分授予的激励对象郑建敏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股票期权共计

6,000

份予

以注销

,

预留部分授予股票期权总数调整为

60.9

万份

,

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73

人。同意对首次授

予的激励对象尹先文、崔小兵、史晓锋、杨武、黄国华、刘礼、付赛春、郑开科、徐国平共计

9

人因

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73,850

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

回购价格为

4.51

元

/

股

,

激励对象调整为

199

人。公司股票期权注销和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2015

年

2

月

25

日办

理完成。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57,390,450

股。

11

、

2015

年

5

月

6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数

量和价格的议案》

,

由于公司实施了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

,

依据相关规定对股票期权的数量和

价格进行调整。截止

2015

年

5

月

11

日

,

上述调整事宜已办理完毕。

12

、

2015

年

5

月

18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行权

/

解锁期符合条件的议案》

,

董事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的

预留部分股票期权

/

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行权

/

解锁期的行权

/

解锁条件已满足

,

同意按照《深圳

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规定办理相关

手续。

13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发布了《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股票期

权行权期采取自主行权方式的公告》

,

提示预留部分股票期权采取自主行权的方式

,

可行权期

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26

日。

14

、

2015

年

7

月

29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

/

解

锁期可行权

/

解锁的议案》

,

同意对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毕金成、龚再

祥、黄国强、林琳、王永立共计

5

人对应的股票期权

288,494

份作废注销

,

对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

件的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王永立、 林琳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21,272

股予以回购注

销

;

董事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的股票期权

/

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的行权

/

解锁条件

已满足

,

同意按照《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

订稿

)

》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15

、

2016

年

1

月

6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同意对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杨云

亮、刘志勇、游开宗、刘春夏、李惠、蒋胜兰、曾维日、伊晓光、陈林共计

9

人对应的股票期权

118,

438

份作废注销

,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总数调整为

3,820,445

份

,

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190

人

;

对因离

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杨云亮、刘志勇、游开宗、刘春夏、李惠、蒋胜兰、曾

维日、伊晓光、陈林共计

9

人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18,438

股予以回购注销

,

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数调整为

3,914,880

股

,

激励对象调整为

188

人。

二、本次调整情况说明

1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

根据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第七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

二

)

激励对象因辞

职、公司裁员而离职

,

在情况发生之日

,

对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终止行

权

,

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的规定

,

由于激励对象方健生、李恒光、王林麟、谢德江共计

4

人

因离职等原因

,

其对应的股票期权

32,010

份被注销。

根据《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中

“第七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以及“第四章 股

权激励计划具体内容 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九

)

回购注销的原则”的相关规定和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授权

,

由于激励对象方健生、李恒光、王林麟、谢德江共计

4

人因已离职等不符合激励

条件

,

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32,010

股将予以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3.384

元

/

股。公司应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支付回购款共计人民币

108,321.84

元

,

全部为公司自有资

金。

2

、其他相关说明

(1)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相关内容说明

内容 说明

注销的股票种类 股票期权

注销的股票数量（份）

３２

，

０１０

股票期权总额（份）

６０９

，

１９８

占所涉标的比例 （

％

）

５．２５

备注

:①

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而需注销的人员及对应股票期权数额统计在股票期权总

额内。

②

以上表中为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数据。

(2)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内容说明

内容 说明

回购并注销股票种类 限制性股票

回购并注销股票数量（股）

３２

，

０１０

限制性股票总额（股）

５９９

，

１９１

占所涉标的比例（

％

）

５．３４

股份总额（股）

７４８

，

８９９

，

７２２

占总股本比例（

％

）

０．００４

备注

:①

股份总额为

2016

年

5

月

10

日数据。

②

限制性股票总额为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部分数据。

③

本次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而需回购注销的人员及对应限制性股票

数额统计在限制性股票总额内。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实施。

三、本次回购后股本结构变化表

回购注销前

本次回购注销

数量

回购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

２２４

，

２６１

，

３６０ ２９．９５ ３２

，

０１０ ２２４

，

２２９

，

３５０ ２９．９４％

０２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３４

，

８９６

，

０７５ ４．６６ ３２

，

０１０ ３４

，

８６４

，

０６５ ４．６６％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１８９

，

３６５

，

２８５ ２５．２９ ０ １８９

，

３６５

，

２８５ ２５．２９％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５２４

，

６３８

，

３６２ ７０．０５ ０ ５２４

，

６３８

，

３６２ ７０．０６％

其中未托管股数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０％

三、总股本

７４８

，

８９９

，

７２２ １００ ３２

，

０１０ ７４８

，

８６７

，

７１２ １００．００％

注

:①

因公司股票期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

,

故回购注销前的股本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公司

2015

年

5

月

10

日下发的数据为准。

②

以上股权激励限售股包含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部分数据

,

及

2015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

尽力为股东创

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行为符合《深圳

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以及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

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同意由

公司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对应的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部分进行相应处理。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

公司预留部分的部分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因离职等原因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根

据《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中的相关

规定

,

同意公司取消相关人员的股票期权并办理注销手续。预留部分的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

象因离职等原因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同意公司将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价格计算结果

准确

,

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七、法律意见书

信达律师认为

,

本次回购注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激励管理办法》、《备忘录

1

号》、《备忘录

2

号》、《备忘录

3

号》及《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已履行

所必须的审批程序

,

合法、有效

,

公司仍需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

2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

4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334� � �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2016-039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行权/解锁期

符合条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577,188

份

,

占公司

2016

年

5

月

10

日总股本

748,899,722

股

的比例为

0.08%;

本次可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567,181

股

,

占公司

2016

年

5

月

10

日总股本

748,899,722

股的比例为

0.08%

。

2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

3

、本次行权

/

解锁事宜需在有关机构的手续办理结束后方可行权

/

解锁

,

届时将另行公告

,

敬请

投资者注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符合条

件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的预留部分股票期权

/

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

的行权

/

解锁条件已满足

,

根据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

,

按照《深

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

以下简称“《激

励计划》”

)

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

一、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

、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21

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

摘要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其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

公司对《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进行了修订

,

并于

2013

年

7

月

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

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

,

公司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3

、激励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

,

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19

日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激励计划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公司及激励对

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所

必须的全部事宜。

4

、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7

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进行调整的议案》以及《关于向

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确定以

2013

年

8

月

8

日作为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的首次授予日

,

向激励对象授予相应额度的股票期权和

/

或限制性股票。由于部分激励对象

因离职等原因

,

放弃认购股票期权或限制性股票

,

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从

240

人

调整为

232

人

,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由

566

万份调整为

557.9

万份

;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

象从

240

人调整为

233

人

,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从

581

万股调整为

572.9

万股。

5

、公司已于

2013

年

8

月

27

日完成了《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所涉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

鉴于激励对象郭迪

金、吴广让、吴伟杰、毕金成、廖浩、龚再祥、菅典杰、董平、胡明华、黄国强、迟屹楠、胡培培、胡

锋共计

13

人由于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全部或部分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原因

,

公司限制性

股票实际认购

220

人

,

实际认购数量

554.55

万股。

6

、

2014

年

1

月

20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

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张

侃、李诚、黄忠斌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张侃、李诚、黄忠

斌、郭迪金因离职不符合行权条件。根据相关规定

,

公司决定将原激励对象张侃、李诚、黄忠斌

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

将原激励对象张侃、李诚、黄忠斌、郭迪金已

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予以注销。本次注销股票期权

10.05

万份

,

占注销前总股本

355,753,500

股的比例为

0.028%;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7.4

万股

,

占回购注销前总股本

355,753,500

股的比

例为

0.02%,

回购价格

4.51

元

/

股

,

公司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公司股票期权

注销和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2014

年

3

月

26

日办理完成。由此

,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

公

司总股本将由

355,753,500

股变更为

355,679,500

股。

7

、

2014

年

5

月

27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预留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

董事会认为预留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条件已经成就

,

同意向

74

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61.5

万份

,

授予限制性股票

61.5

万股。

8

、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4

日完成了《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所涉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

因激励对象

全丽芬、郑建敏由于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6

万股。鉴于此

,

此次

限制性股票实际认购

72

人

,

实际认购数量

59.9

万股。 公司总股本由

355,679,500

股增加至

356,

278,500

股。

9

、

2014

年

7

月

21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

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股票期权数量和价格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

/

解锁期符合条件的议案》

,

同意对程宏伟、吴广勤、王劲

松、毕锋杰、王天彬、陈勇、刘文科、林瀚、李占军共计

9

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持

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68,000

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

回购注销完成后

,

公司股份总数

将从

356,278,500

股减至

356,110,500

股

,

激励对象调整为

208

名

;

同意对激励对象刘文科、董平、

迟屹楠、陈勇、吴广勤、菅典杰、程宏伟、胡培培、林瀚、王天彬、毕锋杰、王劲松、李占军、胡锋共

计

14

人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股票期权共计

217,000

份予以注销

,

授予股票期权总数调整为

5,261,500

份

,

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214

人。由于公司实施了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

,

依据相关规定

,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9.63

元

;

同意按照《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规定办理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相关事宜。

10

、

2015

年

1

月

20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同意对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徐国平、尹先文、杨武、崔

小兵、史晓锋、付赛春、刘礼、黄国华、郑开科、胡明华共计

10

人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股票

期权共计

95,850

份予以注销

,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总数调整为

5,165,650

份

,

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204

人

;

对预留部分授予的激励对象郑建敏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股票期权共计

6,000

份予

以注销

,

预留部分授予股票期权总数调整为

60.9

万份

,

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73

人。同意对首次授

予的激励对象尹先文、崔小兵、史晓锋、杨武、黄国华、刘礼、付赛春、郑开科、徐国平共计

9

人因

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73,850

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

回购价格为

4.51

元

/

股

,

激励对象调整为

199

人。公司股票期权注销和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2015

年

2

月

25

日办

理完成。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57,390,450

股。

11

、

2015

年

5

月

6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数

量和价格的议案》

,

由于公司实施了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

,

依据相关规定对股票期权的数量和

价格进行调整。截止

2015

年

5

月

11

日

,

上述调整事宜已办理完毕。

12

、

2015

年

5

月

18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行权

/

解锁期符合条件的议案》

,

董事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的

预留部分股票期权

/

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行权

/

解锁期的行权

/

解锁条件已满足

,

同意按照《深圳

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规定办理相关

手续。

13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发布了《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股票期

权行权期采取自主行权方式的公告》

,

提示预留部分股票期权采取自主行权的方式

,

可行权期

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26

日。

14

、

2015

年

7

月

29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

/

解

锁期可行权

/

解锁的议案》

,

同意对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毕金成、龚再

祥、黄国强、林琳、王永立共计

5

人对应的股票期权

288,494

份作废注销

,

对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

件的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王永立、 林琳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21,272

股予以回购注

销

;

董事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的股票期权

/

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的行权

/

解锁条件

已满足

,

同意按照《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

订稿

)

》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15

、

2016

年

1

月

6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同意对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杨云

亮、刘志勇、游开宗、刘春夏、李惠、蒋胜兰、曾维日、伊晓光、陈林共计

9

人对应的股票期权

118,

438

份作废注销

,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总数调整为

3,820,445

份

,

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190

人

;

对因离

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杨云亮、刘志勇、游开宗、刘春夏、李惠、蒋胜兰、曾

维日、伊晓光、陈林共计

9

人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18,438

股予以回购注销

,

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数调整为

3,914,880

股

,

激励对象调整为

188

人。

16

、

2016

年

5

月

18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注销及回购的议案》

,

同意对因离职等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方健

生、李恒光、王林麟、谢德江共计

4

人对应的股票期权

32,010

份作废注销

,

预留部分股票期权总

数调整为

577,188

份

,

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69

人

;

对因离职等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首次授予的激励

对象杨方健生、李恒光、王林麟、谢德江共计

4

人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32,010

股予以回

购注销

,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调整为

567,181

股

,

激励对象调整为

68

人。

二、董事会关于满足激励计划预留部分设定的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行权

/

解锁条件的说明

1

、等待

/

锁定期已届满

根据《激励计划》规定

,

预留部分的股票期权

/

限制性股票自相应的授予日

(

即

2014

年

5

月

27

日

)

起

12

个月为等待

/

锁定期

,

自授予日起

12

个月后可申请行权

/

解锁所获总量的

50%,

自授予日

起

24

个月后可申请剩余的

50%

。 根据公司的行权安排和解锁计划

,

本期股票期权可行权期为

2016

年

5

月

27

日—

2017

年

5

月

26

日

,

本期限制性股票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后解锁

,

行权等待期

/

锁定

期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后均届满。

2

、满足行权

/

解锁条件情况说明

行权

／

解锁条件 是否满足条件的说明

１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行权条件。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行权条件。

３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

２０１５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８．５％

，以

２０１２

年年度

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净利润较

２０１２

年增长率不低于

４０％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为

１３２

，

１２２

，

９１４．８４

元，相比

２０１２

年增长率为

５９．６３％

，

２０１５

年净资产收益率为

８．８１％

，满足行权

／

解锁条件。

４

、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

根据公司制定的考核办法，在本计划有效期内的各年度，对所有激励

对象进行考核，目前对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共有

Ａ

，

Ｂ

，

Ｃ

，

Ｄ

，

Ｅ

五档。若激

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Ａ／Ｂ／Ｃ

档，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

人绩效为考核合格；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为

Ｄ／Ｅ

档，则上

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为不合格。

拟行权的激励对象均达到考核要求（包括优秀（

Ａ

）、良好（

Ｂ

）、合

格（

Ｃ

）三个考核档次），满足行权条件。

综上所述

,

董事会认为已满足《激励计划》设定的预留部分的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的行权

/

解

锁条件

,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三、预留部分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的行权

/

解锁安排

1

、股票来源

: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

涉及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A

股普通股。

2

、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6.628

元。

3

、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期限

:

公司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

,

可行权期限为

2016

年

5

月

27

日至

2017

年

5

月

26

日。具体股权激励行权事宜

,

需待自主行权审批手续办理完毕后方可实施。

4

、可行权日

: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

,

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

1)

定期报告公布前

30

日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内

,

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

,

自原

预约公告日前

30

日起算

;

2)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日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内

;

3)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

4)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上述“重大交易”、“重大事项”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5

、预留部分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期权数量

人员 获授股票期权的数量（份） 本期可行权数量（份）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共计

６９

人）

１

，

１５４

，

３７６ ５７７

，

１８８

6

、 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及限制性股票数量

人员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股） 本期可解锁数量（股）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共计

６８

人）

１

，

１３４

，

３６２ ５６７

，

１８１

四、股票期权行权数量、行权价格历次调整的说明

1

、

2015

年

1

月

20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同意对预留部分授予的激励对象郑建敏因离职不符合

激励条件的股票期权共计

6,000

份予以注销

,

预留部分授予股票期权总数调整为

60.9

万份

,

激励

对象人数调整为

73

人。

2

、

2015

年

5

月

6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数量

和价格的议案》

,

因公司实施了

2014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以总股本

357,391,95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

1.500977

元人民币现金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006515

股

,

依据

相关规定公司对股票期权的数量和价格进行调整

,

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数量由

609,000

份调整

为

1,218,396

份

,

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价格由

13.41

元

/

股调整为

6.628

元

/

股。截止

2015

年

5

月

11

日

,

上述调整事宜已办理完毕。

3

、

2016

年

5

月

18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注销及回购的议案》

,

同意对因离职等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方健

生、李恒光、王林麟、谢德江共计

4

人对应的股票期权

32,010

份作废注销

,

预留部分股票期权总

数调整为

577,188

份

,

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69

人

;

对因离职等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首次授予的激励

对象杨方健生、李恒光、王林麟、谢德江共计

4

人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32,010

股予以回

购注销

,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调整为

567,181

股

,

激励对象调整为

68

人。

五、本次行权的影响

1

、对公司股权结构和上市条件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不产生重大影响

,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改变。

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不会导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即本次行权完成后

,

公司股权

仍具备上市条件。

2

、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为

577,188

份

,

占公司

2016

年

5

月

10

日总股本

748,899,722

股的比例为

0.08%

。如果全部行权

,

公司股本总额将由

748,899,722

股增至

749,476,910

股

,

股本的增加会影响

公司基本每股收益

,

股票期权的行权对每股收益的影响较小。

六、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及个人所得税缴纳安排

1

、行权所募集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

,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

、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由激励对象以自筹方式解决

,

公司根据国家税法相关

规定

,

代缴激励对象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税费。

七、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

,

我们认为

:

公司董事会关于《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设定的预留部分的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的行权

/

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的认定

,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等法律

法规及《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相

关规定

,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

/

解锁资格条件

,

其作为本次激励对象主体的资格合法、有效。

八、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确认

,

监事会认为

:

经认真审核

,

按照《深圳市英威腾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

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的预留部分的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可行权

/

解锁条件已满足

,

激励对象行权

/

解锁资格合法、有

效

,

同意公司为本次申请解锁

/

行权的激励对象办理相关手续。

九、律师的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

,

英威腾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行权

/

解锁安排满

足《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规定的行权

/

解锁条件

;

本次行权

/

解锁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

授权

,

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

1

》、《备忘录

2

》、《备忘录

3

》以及《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相关

规定。

十、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

2

、第四次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

4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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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

2015

年

12

月

29

日

,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四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苏

州英威腾电力电子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为人民币不超过

32,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

,

内容

包括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信用品种

,

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

具

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其中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不超过

8,000

万元

,

授信期限为

1

年。

2016

年

5

月

18

日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关于

调整公司及子公司可使用的银行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具体如下

:

①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为人民币不超过

32,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不变。

②

为充分利用银行授信

,

支持子公司业务发展

,

经与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协

商

,

其中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不超过

8,000

万元

,

授信期

限为

1

年

,

调整为公司及子公司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不

超过

8,000

万元

,

其中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授信额度人民币不超过

5,000

万元

,

子公司深圳市英威腾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交通技术公司”

)

使用授信额度人民币不

超过

3,000

万元

,

授信期限为

1

年

,

授信品种为保函。子公司交通技术公司可使用额度

3,000

万元

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

2016

年

5

月

18

日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关

于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

同意交通技术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不超过

5,000

万元

,

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交通技术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

,

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名称

:

深圳市英威腾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

:2010

年

11

月

17

日

3

、公司注册地

:

深圳市南山区北环路猫头山高发工业区高发

7

号厂房

5

层

503

4

、法定代表人

:

黄申力

5

、注册资本

:8,700

万元

6

、经营范围

:

轨道交通及相关行业的电气传动及电气化系统、设备、部件及控制软件、系统

软件的技术开发、生产、组装、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技术维护

(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登记

前须审批的项目除外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

限制的

项目需经许可后方可经营

)

。

7

、与本公司的关系

:

交通技术公司注册资本

8,700

万元

,

本公司出资

3,894.3448

万元

,

占比

44.7626%,

纳入公司财务合并报表范围。

8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交通技术公司资产总额

6,215.24

万元

,

负债总额

1,195.19

万元

,

应收

款项总额

9

万元

,

净资产

5,020.05

万元

,

营业收入

39.01

万元

,

营业利润

-829.6

万元

,

净利润

-829.05

万元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3.63

万元。

(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

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

,

交通技术公司资产总额

6,568.57

万元

,

负债总额

1,711.83

万元

,

应收款

项总额

0

万元

,

净资产

4,856.74

万元

,2016

年

1-4

月营业收入

0

万元

,

营业利润

-355.06

万元

,

净利

润

-354.6

万元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26

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债权人

: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担保金额

:

人民币

3,000

万元

担保期间

:

担保期间至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止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二

)

债权人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担保金额

:

人民币

5,000

万元

担保期间

:

担保期间至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止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三

)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订

,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相关事宜。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为子公司交通技术公司共计人民币

8,000

万元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

含本公告披露担保事项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他担保事项

,

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为了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及进一步支持子公司发展

,

根据交通技术公司的资金需求情况

,

同意其使用以上额度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

,

提高经营效率。

交通技术公司已取得投标资质

,

未来发展前景良好

,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

,

董事会同意调整额度分

配方案

,

同意交通技术公司使用以上额度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

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办理相关事宜。

六、独立董事意见

: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是为了子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业务规模的扩大

,

被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子公司

,

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

,

财务风险处

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该项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

,

其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的实施。

七、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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